
 

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实行 

生产安全事故统计联网直报的紧急通知 
安委办明电〔2015〕28 号 

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委员会： 

为推进生产安全事故统计工作规范化，提高统计服务能力，国家

安全监管总局根据国务院安委会统一安排部署，建设开发了安全生产

综合统计信息直报系统，其中，生产安全事故统计联网直报（以下简

称事故统计直报）系统目前已经建成并定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

启用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事故统计直报工作 

目前，生产安全事故统计信息化水平较低，受定期、逐级、分行

业统计的影响，及时性准确性差，不能满足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需要，

建设和使用由县级安全监管部门直接录入事故信息、系统直接生成统

计数据的事故统计直报系统，实行事故统计直报十分必要，是地方各

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落实《安全生产法》、履行安全生产属地监管

责任的必然要求，是科学规范开展事故统计、提高统计质量和服务水

平的重要举措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安委会要加强对辖区生产安全事故

统计工作的统筹组织和协调指导，按照本通知统一部署和要求，认真

组织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和基层政府部门抓好贯彻落实。要督促有关



部门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统计工作制度，全面了解和掌握生

产安全事故统计归口和直报的各项要求，切实做好事故统计直报工作。 

二、认真做好事故统计联网直报工作 

县级安全监管部门负责生产安全事故信息归口统计、联网直报，

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其他有关主管部门要按照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分

工做好相关行业领域的事故统计工作。 

（一）安全监管部门。 

2015 年 12 月 20 日前，地方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全部完成直报

系统的账户注册工作。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，县级安全监管部门要

及时登录事故统计直报系统，将每起生产安全事故录入上报。 

县级安全监管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，由负责事故统计的信息员在

24 小时内录入事故信息，完成统计快报；在事故发生 7 日内，要及时

补充完善事故快报信息，由本级管理员审核确认后统计上报。县级以

上各级安全监管部门第一时间接到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后，要及时将事

故信息通报给事故属地县级安全监管部门，统一由县级安全监管部门

通过事故统计直报系统联网直报。县级以上安全监管部门根据管辖权

限可以登录事故统计系统直接查看事故信息，对县级安全监管部门事

故统计信息报送情况进行监督指导，并在每月 7 日前由负责事故统计

的管理员完成上个月事故统计数据审核和上报工作。 

（二）其他有关部门。 


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其他有关部门要参照《国

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〈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安全

生产工作职责分工〉的通知》（安委〔2015〕5 号）要求，强化安全

生产责任落实，切实抓好相关行业领域生产安全事故统计工作。 

要建立健全本行业领域生产安全事故统计管理体系及其与同级

安全监管部门之间的事故统计信息通报机制。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其

他有关部门接到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后，在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事

故信息的同时，要在 24 小时内向同级安全监管部门通报事故基本情

况；在事故发生 7 日内，要向同级安全监管部门及时通报补充完善事

故快报信息。 

三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各地区 2016 年采用新的直报系统报送事故统计信息的同

时，仍需按照《生产安全事故统计报表制度》（安监总统计〔2014〕

103 号）要求，从原有事故统计系统报送，确保新旧系统上报数据一

致且同步。待时机成熟后，原有事故统计系统将停止使用。 

（二）各地区要加强对事故统计直报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督管理，

加大对统计数据审核把关力度，确保统计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录

入报送及时。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将定期考核并通报各地区事故统计

直报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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